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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指數概述

指數的意義：指數的意義：

係指多種同類現象之平均的相對變動量數。

如：在報章雜誌常見的消費者物價指數，

是用以表示多種物品不同時期價格水準變動的指數。

指數的性質：

相對性。

平均性

綜合性。

代表性。平均性。 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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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指數概述

指數的功用：指數的功用：

1. 指數能以一個簡單量數 (以時間數列方式)，來表示1. 指數能以一個簡單量數 (以時間數列方式) 來表示
多種同類現象的一般水準在不同時期之變動程度。

2. 依各種不同單位之現象，相互比較。2. 依各種不同單位之現象 相互比較

3. 可依指數的漲跌，作為顯示貨幣購買力的大小。

可依指數作為商業的季節性或循環性的指標4. 可依指數作為商業的季節性或循環性的指標。

5. 可供釐訂國家財經政策的參考及調整軍公教人員
待遇及工資的標準待遇及工資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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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指數概述

指數的種類：指數的種類：

1.  按求平均與求比率過程的先後，分為兩類：

(1) 綜合式指數 (2) 平均式指數

2.  按基期固定與否，分為兩類：

(1) 定基指數 (2) 環比指數

3. 按有無加權，分為兩類：3.  按有無加權 分為兩類：

(1) 簡單指數 (2) 加權指數

4 按用途分為三類：4.  按用途分為三類：

(1) 物價指數 (2) 物量指數 (3) 物值指數

P575



15-1 指數概述

簡 綜合式指數

定基指數指數分類表：

簡 單 指 數

簡單綜合式指數

環比指數

簡單平均式指數

定基指數

環比指數
指 數

加權綜合式指數

環比指數

定基指數

加 權 指 數

加權綜合式指數

環比指數

定基指數

加權平均式指數

定基指數

環比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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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簡單指數

簡單指數的意義與計算方法：簡單指數的意義與計算方法

係指未用權數計算的指數，又稱為不加權指數。

1 簡單綜合式指數
定基指數

計算方法：

1. 簡單綜合式指數

(1) 簡單算術式指數

環比指數

2. 簡單平均式指數

(2) 簡單幾何式指數

(3) 簡單調和式指數
定基指數

環比指數
(4) 簡單中位數式指數

(5) 簡單眾數式指數

環比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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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簡單指數

簡單綜合式指數：簡單綜合式指數：

定基指數：定基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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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簡單指數

簡單平均式指數：簡單平均式指數

簡單算術式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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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幾何式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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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簡單指數

簡單平均式指數

簡單調和式物價指數：

簡單平均式指數：

簡單調和式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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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的意義：

所謂“權＂，係指用以權衡輕重之分的數值，

稱為權數 凡是以不同權數稱為權數 (weight)，凡是以不同權數，

權衡物品輕重所求算出的指數，即為加權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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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的計算方法：加權指數的計算方法：

拉氏公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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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氏公式：派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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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的計算方法：加權指數的計算方法

艾馬綜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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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指數公式的偏誤

指數公式偏誤來源指數公式偏誤來源：

型偏誤：型偏誤：

計算指數時由所用的平均方法而產生之誤差，
稱為型偏誤。

權偏誤：

稱為型偏誤。

權偏誤：

由權數而來之偏誤，稱為權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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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指數公式的偏誤

指數公式的偏誤情形：

類 別 公式名稱 偏誤情形
偏誤來源

說明
型偏 權偏

拉氏公式 無 近似無偏

綜合式

拉氏公式
派氏公式
艾馬二氏公式
理相公式

無
無
無
無

近似無偏
近似無偏
近似無偏
無偏誤

加權平均第一式 無 高 低 相互低消 即拉氏公式

算術平均

加權平均第一式
加權平均第二式
加權平均第三式
加權平均第四式

無
無

二重偏高
二重偏高

高
高
高
高

低
低
高
高

相互低消，即拉氏公式
相互低消，即派氏公式

機何平均

加權平均第一式
加權平均第二式
加權平均第三式
加權平均第四式

一重偏低
一重偏低
一重偏高
一重偏高

無
無
無
無

低
低
高
高

調和平均

加權平均第一式
加權平均第二式
加權平均第三式
加權平均第四式

二重偏低
二重偏低無

無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高
高

相互低消，即拉氏公式
相互低消，即派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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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指數公式的考驗與選擇

指數公式的考驗

單位共通性 (commonsurability)

指數公式的考驗：

單位共通性 (commonsurability)
簡單性 (simplicity)
敏感性 (sensitivity)敏感性 (sensitivity)
時間互換性 (time-reversal test)

因子互換性 (factor-reversal test)

循環性 (circular test)循環性 (circular test)
不偏性 (unbias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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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指數公式的考驗與選擇

指數公式的選擇：

1. 如有基期及計算期之物量資料作權數，宜採用理想公式。
但因計算較繁，實際應用時，通常以艾馬公式代替
理想公式 因此二式計算所得之結果相差甚微理想公式，因此二式計算所得之結果相差甚微。

2. 如只有基期物量資料，宜採用拉氏公式，
此公式雖然不合於時間互換和因子互換二條件此公式雖然不合於時間互換和因子互換二條件，
但為無偏誤之公式。

3. 如基期權數不能獲得，宜採用派氏公式。3. 如基期權數不能獲得 宜採用派氏公式

4. 如只有估計之概數作權數，宜採用概數加權綜合式。

5 如估計的權數亦不可得 則只能採用簡單公式5. 如估計的權數亦不可得，則只能採用簡單公式，
若採用簡單公式則宜採用簡單幾何式，
因此公式為無型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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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基期的選擇與轉換

固定基期的選擇：

1. 基期須為正常時期。

2. 宜選擇一年或數年平均為基礎，
換言之，基期時間不宜太短。

3. 基期不可距離計算期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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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基期的選擇與轉換

固定基期的轉換：

固定基期轉換的原因：

1. 固定基期距計算期過遠，其比較不具意義，1. 固定基期距計算期過遠 其比較不具意義
必須改換較近之基期。

2. 幾種不同基期的指數相互比較時，

固定基期轉換的方法：

需換用同一基期。

固定基期轉換的方法

1. 指數公式若合於循環性，則採用簡單除法。

2 指數公式若不合於循環性，在物價平穩下，2. 指數公式若不合於循環性，在物價平穩下，
亦可用簡單除法更換基期，否則需重新計算指數。

3. 同一組資料，按二個不同基期所編製的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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